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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宝沃首批以资抵债资产的风险补充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北京宝沃首批以资抵债资产可能存在的风险详见本公告“一、关于北京宝沃

及其供应商处存用资产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及“二、关于本次抵债资产后续租

赁给北京宝沃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

有关信息均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020年5月1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北京宝沃首批以资抵债资产进展的公告》（详见公司临2020—059

号）。 

本次北京宝沃首批抵债固定资产已履行完毕相关的国资备案程序，并于2020年4月29

日完成交割，目前，北京宝沃已将本次抵债资产的相关权属证明文件、《北京宝沃抵账资

产交割清册》及资产所有权转移确认书实际交付至公司。 

本次抵债资产交割后，北京宝沃将通过租赁方式继续使用相关资产，目前租赁协议尚

未签订，公司将根据租赁事项进展情况履行相关审批及披露程序。（详见公司临2020—059

号公告）。 

现对本次北京宝沃首批以资抵债资产在北京宝沃及其供应商处存用以及后续租赁可

能存在的风险补充披露如下： 

一、关于北京宝沃及其供应商处存用资产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 

（一）北京宝沃及其供应商擅自处置存用资产或保管不善的风险 

如北京宝沃及其供应商未经福田汽车同意，擅自处置存用资产，或未对存用资产妥善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保管，可能导致存用资产被其他第三方善意取得或发生毁损、灭失，进而侵害福田汽车对

存用资产享有的权益。 

对此，公司将参照律师意见，与北京宝沃将在后续的租赁合同中约定妥善保管资产的

相关条款，降低上述风险。 

此外，福田汽车通过对于存用资产加贴福田汽车固定资产标识，由福田汽车和北京宝

沃双方指定人员负责存用资产的管理，出厂存用资产须经福田汽车及北京宝沃双方审核签

字确认后方可出厂，福田汽车定期盘点等方式进一步保障资产安全。 

（二）北京宝沃及其供应商处存用资产被采取保全/执行措施的风险 

本次抵债资产由福田汽车享有所有权，但由北京宝沃及其供应商实际占有和使用，属

于由他人实际占有的动产，不能排除第三方因与北京宝沃或其供应商的纠纷，申请法院保

全、执行上述表面上由北京宝沃或其供应商占有，但实际上为福田汽车所有的资产。 

对此，一旦法院对福田汽车享有所有权的本次抵债资产采取保全/执行措施，福田汽

车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

规定（试行）》第7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27条等规定向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要求解除保全/执行措施，并在此过程中提交材料

证明本次抵债资产所有权已经转移、物权实际归属于福田汽车。 

如果法院认为异议不成立并裁定驳回的，福田汽车可以进一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2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05条提起案

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进行救济；福田汽车认为作为执行依据的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

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则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23条以案外人身份申请再审进行救济。 

二、关于本次抵债资产后续租赁给北京宝沃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 

（一）北京宝沃擅自处置租赁资产或保管不善的风险 

如北京宝沃未经福田汽车同意，擅自处置租赁资产，或未对租赁资产妥善保管，可能

导致租赁资产被其他第三方善意取得或发生毁损、灭失，进而侵害福田汽车对租赁资产享

有的权益。 

为缓释前述风险，福田汽车将参照律师意见，与北京宝沃将在后续的租赁合同中约定

妥善保管资产的相关条款，降低上述风险。 

此外，福田汽车亦将采取必要措施保障租赁资产安全。如，通过对于租赁资产加贴福



田汽车固定资产标识，由福田汽车和北京宝沃双方指定人员负责存用资产的管理，出厂存

用资产须经福田汽车及北京宝沃双方审核签字确认后方可出厂，福田汽车定期盘点等方式，

进一步保障资产安全。 

（二）未来租金收取可能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福田汽车将根据届时签署的租赁合同的具体约定收取相应租金。但北京宝沃可能基于

其财务状况恶化等多种原因，导致其未来无法按期支付租金，相应出租资产将存在减值风

险。同时，不能有效出租的以资抵债资产的相应折旧也将影响福田汽车的利润及其他财务

表现。 

为缓释前述风险，福田汽车将参照律师意见，与北京宝沃将在后续的租赁合同中约定

相关保障条款，降低上述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进展情况，有关信

息均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上网公告附件 

1、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田汽车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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